梁财教〔2022〕174号

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1年第三批

教育学生资助中央直达资金的通知

梁河县教育体育局：
根据《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教育体育局关于下达2021年第三批教育学生资助中央直达资金的通知》（德财教〔2022〕142号）要求，现下达你们2021年第三批教育学生资助中央直达资金，主要用于落实服兵役高校学生相关教育资助政策，以及国家助学贷款奖补政策。具体金额、功能分类等详见附件。政府及部门支出经济分类科目，请根据该项目要求和实际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财政资金相关管理规定列支。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依据《关于全面做好退役士兵教育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

（退役军人部发〔2021〕53号）规定，自2019年秋季学期起，对通过全国统一高考或高职分类招考方式考入普通高等学校的全日制在校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学生均实行学费减免，减免最高限额按规定标准执行；全日制在校退役学生士兵全部享受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请收到资金后，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对符合条件的服兵役高校学生和退役士兵学生补偿学费、代偿国家助学贷款、减免学费、发放国家助学金，确保政策落实到位。其中，退役士兵学费减免资金，对于已经收取的学费，高校应及时返还学生；对于已经减免的学费，高校应将对应的财政拨款纳入学校预算统筹管理使用。民办高校应将退役士兵学生减免资金按标准通过银行卡发放给符合条件的学生，实行收支两条线。


二、依据《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财科教〔2019〕19号），国家助学贷款奖补资金应全部用于本地区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的资助，请严格按照要求使用。


三、学生资助中央补助经费纳入直达资金范围管理，该项直达资金的标识为“01-中央直达资金”，贯穿资金分配、拨付、使用等整个环节，且保持不变。各高校和各州市的绩效目标不变，请对照绩效目标同步分解细化区域内（校内）绩效指标，强化绩效监控和评价，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注重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做好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

请单位收到文件后，于3日内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中挂接项目，完成挂接项目后请电话通知行财股（3019051）。如未按时限挂接项目导致资金无法正常使用，由各单位自行负责。

附件：2021年第三批学生资助经费直达资金下达表

梁河县财政局

2022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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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第三批学生资助经费直达资金下达表

	
	
	
	                             单位：万元

	项目单位
	学生数（2021年高三毕业学生数）
	助学贷款奖补资金
	功能分类科目

	梁河县教育体育局
	220
	7.00 
	收入列“1100245-教育共同事权转移支付收入”，支出列“2050204-高中教育”相关项


- 1 -

